石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说明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统计口径

1、部门范围

本次统计范围为住建局机关及所属部门共10个独立核算的全额拨款单位，包括石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执法大队、档案室、测绘所、环卫站、园林站、房管所、质监站、定额站、防震减灾局（二级局）。

2、资金范围

全部资金，包括纳入部门决算和不纳入部门决算的所有资金。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
石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(含下属部门)2016年 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总额84.80万元，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65.96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18.84万元。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数与2015年支出数相同，无增减变动。主要原因是：坚持厉行节约原则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2016年石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(含下属部门)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为0万元。
2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石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6年未购置公务用车，年末(含下属部门)实有公务用车18辆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(含下属部门)65.96 万元，与上年比无增减变动，原因厉行节约，控制支出。主要用于保障石林县住房、城乡规划、建设、管理等工作所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3、公务接待费

2016年石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(含下属部门)接待费开支 18.84 万元， 与上年比无增减变动。原因厉行节约，控制支出。

